
证券简称：大晟文化       证券代码：600892            公告编号：临2023-002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裁定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 

 涉案金额：12,171,585.55 元 

 对上市公司损益的影响：公司已根据渝中法院一审重审判决结

果和《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的要求，冲减以前年度计提的预

计负债，相应增加公司利润，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前期公告。本

次二审裁定对公司利润的最终影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晟文化”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无锡中联传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曾用名“北京中联传动影

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传动”）与刘小初、吴宗翰的借贷纠

纷案件前期由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渝中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

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2）。中联传动不服渝中法

院前述判决结果，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第五中

院”）提起上诉后，重庆第五中院裁定撤销渝中法院(2020)渝 0103 民初

30738 号民事判决并发回渝中法院重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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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2）。经渝中法院开庭重审，渝中法院作出（2022）渝 0103 民

初 14949 号《民事判决书》，中联传动无需对前述借贷纠纷向刘小初

承担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

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6）。 

刘小初不服（2022）渝 0103 民初 14949 号民事判决，向重庆第五

中院提起上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刘小初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重

庆第五中院作出终审裁定，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各方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小初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航，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润洁，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中联传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顺，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吴宗翰 

（二）上诉请求及公司的答辩情况 

1.上诉请求内容及理由 

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22）渝 0103 民

初 14949 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对第一项和第二项

中吴宗翰的债务共同向上诉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上诉人提起诉讼时对被上诉人的债权已过

诉讼时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和吴宗翰于2008年6月5日向上诉人出具的还款承诺书，



未约定还款期限，履行期限尚未届满，诉讼时效并未起算。另外，上

诉人向共同借款人中的任何一人主张权利，或者共同借款人中的任何

一人同意还款，依法对全体债务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起

算的效力。故原判认为诉讼时效于 2010 年 6 月 4 日届满，被上诉人无

需承担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2.中联传动答辩的主要内容 

中联传动认为，本案刘小初对于中联传动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

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原审一审未严格适用公告送达程序，并在此

基础上作出的原审一审缺席判决违法，中联传动没有过错，有权在本

案重审一审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诉讼时效届满后无法再次中断，《协

议书》未经中联传动追认，对中联传动无效，刘小初以《协议书》要

求中联传动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一

审法院重审一审驳回刘小初对中联传动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请二审

法院予以维持。 

 

二、案件裁定结果 

上诉人刘小初向重庆第五中院提起上诉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刘小初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 

中联传动于近日收到重庆第五中院送达的（2022）渝 05 民终 10038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准许刘小初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

效力。 

二审案件受理费 111800 元，减半收取 55900 元，由上诉人刘小初

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已根据渝中法院一审重审判决结果和《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的要求，冲减以前年度计提的预计负债，相应增加公司利润，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前期公告。本次二审裁定对公司利润的最终影响，须以

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四、备查文件目录 

1.《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渝 05 民终 10038

号》 

 

特此公告。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0 日 

 


